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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87）

2024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上獲通過的決議案

謹 此 提 述 山 東 黃 金 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本 公 司」）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www.sse.com.cn)及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所刊發的日期分別為 2024
年9月26日及2024年9月27日的 2024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
告。臨時股東大會已於 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於中國山東省濟南
市歷城區經十路2503號本公司會議室舉行。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的決議案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9月27日的通函（「該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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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根據公司章程以投票方式表決的決議案已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正
式通過，而董事會欣然宣佈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贊成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反對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棄權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關於公司2024年半年
度利潤分配方案暨開展「提質增
效重回報」行動的議案。

2,577,420,161
(99.9403%)

837,335
(0.0325%)

701,596
(0.0272%)

2. 審議及批准關於與山東黃金集團
財務有限公司簽署《金融服務框
架協議》的議案。

403,687,167
(72.6568%)

150,908,000
(27.1608%)

1,013,608
(0.1824%)

臨時股東大會第 1項及第2項決議案均以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日 期，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為4,473,429,525股 股 份，包 括
3,614,443,347股A股及858,986,178股H股。該等股份的持有人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
會並於會上就第 1項決議案投票。任何於《金融服務框架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
的股東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控
股股東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直接及間接地持有2,026,607,362股A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 45.30%，須在臨時股東大會上就第 2項決議案迴避表
決且已迴避。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股東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第2項
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第2項決
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為 2,446,822,163股。

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有權投票的股東或其受委代表（包
括透過互聯網投票的股東）所持有的股份總數為2,578,959,092股股份，佔於本公
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57.6506%。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擔任點
票監票人。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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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利潤分配

臨時股東大會已批准基於本公司總股本4,473,429,525股股份，向全體股東按每
10股股份派發現金股息人民幣 0.8元（含稅）。

有關利潤分配將分派予於2024年10月31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
股東。上述利潤分配的分派以人民幣計值，並將以人民幣派付予A股股東及參
與滬港通的投資者以及以港元派付予H股股東。以港元發放的股息計算匯率以
臨時股東大會召開日（即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中間價
（即1港元=人民幣0.91696元）為準。因此，每股H股的現金股息金額為0.08724港元
（含稅）。

利潤分配支票將於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有權享
有利潤分配之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彼等自行承擔。如屬聯名持股，利潤分配
支票將郵遞至就該等聯名持有股份在H股股東名冊內名列首位之人士。

有關2024年半年度利潤分配的進一步詳情，（其中包括）適用稅項及暫停辦理H
股股份過戶登記的安排，請參閱該通函。

承董事會命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航

中國濟南，2024年10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欽先生、王樹海先生和湯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李航先生和汪曉玲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運敏先生、劉懷鏡先生和趙峰女
士。


